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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财 政 厅

文件

辽 宁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辽财农〔2024〕90 号

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农机

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实行

省集中发放的通知

各市（不含大连）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,沈抚示范区财政金融局、

社会事业局：

为提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发放效率，增加资金使用效

益，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决定，自 2024 年起，我省农机

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实行省集中发放方式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职责不变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继续按照“县

级及以下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、审核和监管；财政部门负

责资金兑付、资金监管”分工实施。

（二）坚持规范透明。县级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严格按照“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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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核验、信息公示、审核汇总、兑付资金”四个流程规范实施，

申请人可通过手机APP随时查询申请信息、申领流程和审核进度等

信息，确保公开透明。

（三）坚持顺畅安全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在保障申请信

息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连通相关信息系统，确保补贴资金及时、

足额发放给购机者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省集中发放工作流程为：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通过“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

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办理服务系统”）受理申请、审核资料、核验

机具、公示信息，“办理服务系统”将符合发放条件的补贴资金发

放信息传输至“省财政一卡通平台”以下简称（“一卡通平台”）。

县级财政部门在“一卡通平台”中审核补贴资金申请信息，

同意兑付后，“一卡通平台”将补贴发放数据分别传输至“省财政

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系统”）和代发银行。

省农业农村厅在“一体化系统”中汇总补贴资金支付总额、

支付数量等信息后，将补贴资金汇入代发银行，代发银行将补贴

资金发放至购机者一卡通账户。

（以上具体流程详见附件）

三、责任分工

省财政厅统筹负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筹集和省集中发

放工作，会同省农业农村厅负责“办理服务系统”“一卡通平台”

“一体化系统”等系统对接，监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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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

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将年度中央和省财政下达的农机购置与应

用补贴资金，依照各地资金使用情况、需求测算以及自然资源禀

赋等因素，设置各市补贴资金当年使用最高限额；按照各市意见，

将各县（市、区）可使用补贴资金额度录入补贴系统；通过“一

体化系统”将补贴资金汇入代发银行。

市级财政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县级财政部门审核资金兑付信息

等。

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指导本地区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按规定受理

申请、审核资料、核验机具、信息公示等工作；设置所属县（市、

区）当年使用最高限额、绩效考核指标，同时抄送省农业农村厅、

同级财政部门。

县级财政部门负责审核同级农业农村部门提交的资金兑付申

请信息与有关材料，确认同意兑付补贴资金；负责本地区补贴申

请信息流转安全。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补贴的受理申请、审核资料、机具核

验、信息公示、数据打包、信息传递流转等工作；负责本地区补

贴申请信息流转安全；负责补贴申请档案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

等工作。

四、时间安排及工作内容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24 年 4 月底前）。

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开展“办理服务系统”“一卡通平

台”“一体化系统”三个系统数据信息流转技术对接、数据信息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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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安全测试、真实数据信息运行、技术对接方案修改完善、下发

通知、组织开展培训等工作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 （2024 年 5 月初）。

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分区域、分批次指导各地开展农

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省集中发放工作，开展实施情况调研，对

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改完善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省集中发放是解

决补贴资金迟发、缓发问题的具体举措。各级财政部门、农业农

村部门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严格落实职责分工、严格遵守工

作流程，始终把数据安全、资金安全放在首位，切实把补贴资金

省集中发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满足广大购机者申领补贴预期。

（二）落实部门主体责任。县级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

按照职责分工规定，严格落实部门责任，强化部门责任意识。县

级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配合，密切沟通，及时完善农

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各项规定，确保补贴资金省集中发放各项

工作顺畅、安全，确保补贴资金及时、准确发放给购机者。

（三）防范政策实施风险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按照时

序受理审核补贴申请，严格机具核验规程，按规定公开公示补贴

申领情况，按时向县财政部门提交资金兑付申请；县级财政部门

要切实落实资金监管责任，认真审核相关申请信息，按规定提出

是否兑付补贴资金意见。对存在疑问或异常情况的申请可暂停发

放补贴资金并及时上报。坚决防范违法违规行为，有效维护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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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的良好秩序。

（四）加快往年资金兑付。此次补贴资金省集中发放起始点

为 2023 年各县（市、区）已审核通过的超预算指标录入的申请资

金。2023 年及以前年度应兑未兑资金，各地财政部门要主动作为，

积极筹措资金，倒排兑付工期，在最短时间内尽快全部兑付。对

因拖欠以前年度补贴资金造成社会影响的，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

村厅将联合督查和纪检等部门进行问责处理。

（五）加大宣传培训力度。此次补贴资金省集中发放工作是

一次全新探索，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将进行专题培训。各市、

县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召开专题培训班，将相关内容传达

给每名具体工作人员。对购机者的疑虑，要耐心细致的做好解释

工作。实施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，要及时处置，并以书面形式

报告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。

省财政厅联系人： 贾红娜 联系电话：024-22827437

省农业农村厅联系人：史祝男 联系电话：024-23448700

附件：辽宁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省集中发放流程图

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

2024 年 4 月 17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财政部农业农村司、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4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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